	城步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证明事项清单备案表

	 联系人：刘斌    电话：13272204670      填报日期： 2023.8.15

	序号
	证明事项名称
	涉及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名称及编码
	证明用途
	设定依据
	索要单位
	开具单位
	通过何种方式实现免提交（数据共享、告知承诺、部门核验等）

	1
	三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经营性道路旅客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核，430118134W00
	申请人办理经营性旅客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bookmark: _GoBack]《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从事客运经营的驾驶人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三)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
	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交警部门
	告知承诺

	2
	三年内无重大交通责任事故证明
	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000118037000
	申请人办理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交通运输部《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道路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三）3 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 
	设区的市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交警部门
	告知承诺

	3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无暴力犯罪记录；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核发，
11430500006298514G3430118134W00
	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一款第二至三项：申请参加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应当提供符合第十条规定的证明或者承诺材料：（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三）无暴力犯罪记录；
	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公安部门
交警部门
	告知承诺

	4
	具备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的证明材料，具备供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相关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询相关网络数据信息条件的证明材料，数据库接入情况说明，服务器设置在中国内地的情况说明，依法建立并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的证明材料；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1143052900635075744000118022000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

	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五）具备互联网平台和信息数据交互及处理能力的证明材料，具备供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相关监管部门依法调取查询相关网络数据信息条件的证明材料，数据库接入情况说明，服务器设置在中国内地的情况说明，依法建立并落实网络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的证明材料；
	企业注册地所在、经营区域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交通、通信、公安、税务、网信等相关监管部门
	告知承诺

	5
	使用电子支付的，应当提供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的支付结算服务协议；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1143052900635075744000118022000
	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企业

	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六条第一款第六项：申请从事网约车经营的，应当根据经营区域向相应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六）使用电子支付的，应当提供与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签订的支付结算服务协议；
	企业注册地所在、经营区域的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签订协议的相关银行
	告知承诺

	6
	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分记录；无暴力犯罪记录；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核发，11430500006298514G3430118134W00

	申请参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至三项：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二）无交通肇事犯罪、危险驾驶犯罪记录，无吸毒记录，无饮酒后驾驶记录，最近连续 3个记分周期内没有记满12 分记录；（三）无暴力犯罪记录；
	设区的市级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
	公安部门
交警部门
	告知承诺

	7
	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者产权证明； 
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者产权证明；人员职称证明

	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许可，000118021000
	申请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
	交通运输部《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四、十项：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的，应当依法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有关登记手续后，最迟不晚于开始经营活动的 15 日内，向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办理备案，并提交以下材料，保证材料真实、完整、有效：（三）经营场所使用权证明或者产权证明；（四）教练场地使用权证明或者产权证明；（十）拟聘用人员名册、职称证明；
	所在地县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与证明相关的机关事业单位或签订合同、协议的相关法人、自然人
	告知承诺



